
項目 申請資格 核發金額
1.全校原住民學生每10人，得發給1名。

2.獎學金分成「學業優秀獎學金」及「特殊

才藝獎學金」二類。

3.前一學期成績總平均80分以上；前一學期

成績總平均70分以上(具低收入戶身分)

4.學校核發名額先從高年級開始排序，上下

學期名單不重覆為原則。

5.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單位之獎

助學金。

6.非國小一年級新生

1.就讀國民小學階段學生：前一學期各學習

領域。成績甲等(80分)以上，且無任何一科

不及格者

2.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單位之獎

助學金。

3.學校核發名額先從高年級開始排序，上下

學期名單不重覆為原則。

4.名額共  名(按照上列獎學金名額排序)

1.具低收入戶身分之原住民學生，應請領教

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助學金；惟不符合

學產基金申請條件之低收入戶原民學生，

得申請本助學金。

上學期申請 下學期核發
2.家戶所得總額在40萬以下者，所得計列範

圍為申請學生之父母。

2000元

2 2000元

3

國教署原住民生獎

學金
上學期1次 下學期1次

一學年1次
清寒原住民學生助

學金

※親愛的家長，您好：

教務處註冊組列出原住民學生身分可申請的獎助學金類別，供家長們參閱。

若還有任何疑問，歡迎電話洽詢註冊組(02)89667817分機113林佳芬老師

原住民學生可申請的獎助學金項目說明

新北市原住民生獎

助學金
1 上學期1次 下學期1次

申請學期

3000元


